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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正「保險業外部複核精算人員複核作業應注意事項」，並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三年十二月

三十一日生效。

附修正「保險業外部複核精算人員複核作業應注意事項」

主任委員　彭金隆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授權單位主管決行

保險業外部複核精算人員複核作業應注意事項修正規定

一、為利保險業外部複核精算人員（以下簡稱複核人員）辦理複核報告等作業準備，並訂

定複核報告應包括之事項及範圍，特訂定本注意事項。

二、保險業複核人員應依保險法（以下簡稱本法）、保險業簽證精算人員及外部複核精算

人員管理辦法（以下簡稱本辦法）及本注意事項之規定，辦理簽證報告簽證項目之複

核，並提出複核報告。

　　　　本法、本辦法及本注意事項未規定者，依中華民國精算學會發布之複核報告範本

及精算實務處理原則或其他相關規定辦理。

三、複核人員之複核報告應包括複核意見摘要及複核備忘錄，並應就主管機關指定之複核

項目表達下列各項意見：

（一）簽證內容是否符合相關規定。

（二）簽證內容是否符合相關精算實務處理原則或標準。

（三）簽證所引用資料、評估過程、計算方式及各項假設之合理性與適切性。

（四）簽證精算人員就簽證事項提具精算意見之合理性與適切性。

（五）複核專業推論、結果及具體建議事項。

四、本注意事項所稱複核意見摘要，係指複核人員載述複核意見之文件，其內容應包括下

列項目：

（一）複核人員之備查日期及文號。

（二）複核要件：

１、資料提供者姓名。

２、資料檢核者（含簽證精算人員）姓名。

３、資料檢核方式。

４、資料提供之截止日期。

５、列示複核作業之評估方式、方法及其妥適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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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複核意見（應包括所發現之事實及建議）：

１、各種準備金之核算情形。

２、清償能力之評估情形。

３、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辦理之事項。

（四）其他重要事項之揭露。

（五）複核人員簽名及日期：

１、複核人員簽名。

２、複核人員之地址、電話及電子郵件信箱。

３、複核人員出具複核報告之日期。

五、本注意事項所稱複核備忘錄，係指複核人員載述複核下列工作之文件：

（一）簽證項目所用方法及計算過程是否合理，且與前期簽證報告具一致性。

（二）簽證項目所採用之各項假設是否已提出適當說明，且有合理之訂定依據。

（三）簽證項目是否提出明確之評估標準、具體測試結果及建議事項。

（四）簽證項目各項方法及假設改變之影響（包括但不限於經濟環境之改變、保險

業營運或投資政策之改變、併購、相關稅制之改變等）。

（五）複核人員專業推論及建議。

　　　　前項複核備忘錄應包括下列項目：

（一）技術性資料：複核人員應充分揭露之相關事項，該事項應足資其他相同領域

精算人員判讀。

（二）複核細項：複核人員詳細說明前項各款所列工作之複核結果。

六、保險業應於進行複核作業之年度終了後五個月內，將複核人員完成之複核報告，以密

件方式函送主管機關。但主管機關另行調整複核時點及複核頻率者，不在此限。

七、複核人員應基於誠信原則，完成複核報告，並維持其機密性，且工作底稿應自複核報

告完成日起保存七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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